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开通货币基金网上直销“信用卡还款”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对投资理财智能化的需求，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与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合作，自2014年2月13日起在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开通旗下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信利息货币基金”）“信用卡还款”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简介
“信用卡还款”业务是指投资者在与本公司签署《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货币基金网上直销“信用卡还款”用户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后，可于任一自然日（该基金无法交易的情况除外）提交“信用卡还款”业务申请，本公司将根据投资者的指令快速赎回其在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持有的长信利息货币基金，并通知银联电子，由其根据投资者指令或授权完成信用卡还款的操作业务。
二、支持还款的信用卡
“信用卡还款” 业务目前支持还款的信用卡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等8家银行信用卡的还款。
如支持信用卡范围发生变更，本公司将在公司网站提示，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三、“信用卡还款”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业务适用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通过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进行长信利息货币基金交易的个人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借记卡、支付宝申购货币基金的投资者除外）。
四、“信用卡还款”业务规则
（一）网上直销投资者可随时申请开通本公司“信用卡还款”业务，亦可随时申请停止该业务，此操作均可通过投资者自助设置完成。
（二）投资者在“信用卡还款”业务平台中输入还款金额，本公司会按照投资者的委托将其本人名下与其还款金额相应的货币基金份额自动赎回，并对投资者实际赎回资金全额通知银联电子进行信用卡还款操作。
（三）投资者使用“信用卡还款”业务时，全额还款以及最低还款的相关定义和业务规则以银行相关规定为准。货币基金份额不足还款时，发起“信用卡还款”业务失败，投资者需自行还款，因此产生的利息和费用以及其他损失等，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投资者在使用“信用卡还款”业务时，涉及的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按照货币基金“快速赎回”相关业务规则执行，详见《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货币基金网上直销“T+0快速赎回”用户服务协议》。本公司有权随时调整业务规则，届时将在本公司网站提示，不再另行公告。
（五）关于“信用卡还款”业务的具体业务细则详见《服务协议》。
五、重要提示
（一）投资者在开通“信用卡还款”业务前，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xfund.com.cn），仔细阅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规则》、《服务协议》等文件，并与本公司签订《服务协议》。
（二）本公司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上述事项，并在《服务协议》中予以列示。
（三）本公司可以根据业务需要或市场状况停止提供此项服务，并将按照有关法律要求进行通知。
六、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cx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热线（400-700-5566，免长话费）了解或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长信利息货币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2月11日
